
 

 

 

 

 

 

 

 

香港税务评论 
 

香港税务局就预约定价安排机制发布
修订指引 
 
 
简介 
 
2020 年 7 月 15 日，香港税务局发布了《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48 号的修订版（以下简称“DIPN 48 修订版”1）。早在 2012 年，香港
税务局已引入预约定价安排（以下简称“APA”2），主要包括双边预约
定价安排和多变预约定价安排。而 DIPN 48 修订版作为香港 APA 的最新
执行指引，将使香港 APA 的相关规定与国际最佳实践保持一致。另外，
香港税务局仍将根据香港与缔约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下
简称“DTA”）中的相互协议程序 3（以下简称“MAP”）进行双边或
多边 APA 的谈签。 
 
具体而言，DIPN 48 修订版主要涵盖了以下方面： 
 
• 香港 APA 的法定制度； 
• 三阶段简化申请流程（原申请流程为五个阶段）； 
• 签订 APA 后持续的报告和行政要求； 
• APA 追溯至以前年度的可能性；和 
• APA 将涵盖的安排类型（包括香港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 
 
在本税务分析中，我们将介绍 DIPN 48 修订版出台后香港 APA 的主要特
征，以及在目前国际税收 背景下  我们对 APA 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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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阅以下 DIPN 48 修订版的链接：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48.pdf 
2 DIPN 48 修订版和《经合组织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以下简称“OECD 指南”）均将 APA 定义为“一种在受控交易发生之前确定
的安排，为一定时间段内这些交易的转让定价确立一套适当的标准（例如转让定价方法、可比性及其适当调整、对未来事件的重要假设）”。 
3 2019 年 2 月，IRD 发布了有关 MAP 的详细指南（非正式的 DIPN）。请参阅以下链接以获得指导说明：
https://www.ird.gov.hk/eng/pdf/2019/map_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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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国际背景 
 
香港税务局此次发布 DIPN 48 修订版，是考虑到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以下简称“BEPS”）第 14 项行动
计划《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4的建议，以及跨国企业（MNE）对提高跨境交易税务风险管理确定性的
需求。DIPN 48 修订版解释了简化后的 APA 申请流程，允许将 APA 追溯过往年度，并提供申请单边 APA
的指导。因此，香港 APA 的相关规定已在很大程度上与 OECD 指引中的国际最佳实践保持一致。 
 

 香港 APA 规定的总结和主要变更 
 
APA 的类型 
 
DIPN 48 修订版为香港纳税人提供了单边、双边和多边的 APA 类型选择。在一般情况下，香港税务局会期
望 APA 申请可以为双边或多边，但在以下情况将接受单边 APA 申请，包括：（1）如果交易对方的税收居
民所在地与香港没有签订 DTA；（2）虽然交易对方为 DTA 税收管辖区的税收居民，但该 DTA 税收管辖区
没有 APA 相关程序，也不会处理双边或多边 APA 申请；（3）从香港角度来看，寻求的双边或多边 APA
在技术上不具有意义和成本效益；或者（4）大部分转让定价风险在香港。 
 
同时，DIPN 48 修订版规定，APA 申请通常可以涵盖未来三到五年。如果纳税人希望续签，续签请求需要
在原 APA 执行期满前至少六个月提交。 
 
门槛 
 
DIPN 48 修订版对预约定价申请的关联交易金额作出了相应的限定门槛。同时，针对涉及转让定价风险较
高的关联交易或交易性质相对复杂的关联交易申请个案，香港税务局可能考虑设定更低的交易金额的限定
门槛。APA 申请门槛具体如下： 
 
（a）每年关联购销交易金额达到 8,000 万港币； 
（b）每年关联服务提供交易金额达到 4,000 万港币； 
（c）每年无形资产使用交易（例如特许权使用费）金额达到 2,000 万港币； 
（d）如 APA 申请与香港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有关，则每年营业利润需达到 2,000 万港币；或 

（e）上述以外的任何其他交易，每年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2,000 万港币。 
 
除上述（a）-（c）中的限定门槛维持不变以外，DIPN 48 修订版新增了其他交易这一新类别。此外，它还
包括了香港常设机构利润归属 5的类别（见上 d），这将有助于纳税人处理常设机构利润分配和收入归属
问题。 
 
三阶段简化流程 
 
DIPN 48 修订版中最重要的更改之一是 APA 申请流程的简化。该流程已从复杂的五阶段流程变为了高效
的三阶段流程，这将提高 APA 申请的可操作性。 
 
附录中的图表总结了上述三个阶段的具体流程，以及所需的文档和时间表。 
 
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需要为 APA 涵盖的每一年准备并提交年度合规性报告。此外，如果纳税人根据《香
港税务条例》（IRO）第 9A 部分的要求，需要准备转让定价文档， APA 所涵盖的交易并不能豁免主体文
档和本地文档的准备义务，从而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额外的年度合规性文档准备要求。 
 

                                                
4 该行动计划已被纳入 OECD 指南的第四章。 
5《税务条例》第 50AAK 条要求采用独立的企业原则，将利润分配给非香港居民在香港的常设机构。进一步的指引参见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60 号。 



追溯 
 
根据 BEPS 第 14 项行动计划的建议，DIPN 48 修订版表示 IRD 将考虑双边/多边 APA 下的追溯请求。 
 
评税主任在考虑申请个案的追溯请求时，将视以下事实和情况而定：（a）如果以前年度的转让定价问题
被认定为低风险，则不会寻求追溯；（b）相对于评税主任发起税务调查从而引发以前年度调整，在纳税
人自愿申请 APA 的情况下，香港税务局有可能同意采用更短的追溯期间；（c）被认定为高风险的转让定
价问题寻求追溯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评税主任不会考虑单边 APA 中的追溯请求。 
 
附属事项 
 
在 APA 申请初期，香港税务局可能会提出与 APA 申请相关的附属事项（例如：潜在的常设机构、反避税
问题、未弥补亏损的使用、其他税务或法律问题等），并要求纳税人在进行 APA 申请的同时妥善解决，以
便达成 APA。DIPN 48 修订版规定，当达成 APA 过程中所确立的原则提供了合理的基础时，处理转让定价
相关附属事项的一种方案是可以将 APA 中使用的方法应用于以前年度，但这一点最后将由香港税务局决
定。 
 
对于与预约定价安排所涵盖的转让定价问题不直接相关的附属事项，在香港税务局处理 APA 申请之前，纳
税人可能有必要就这些附属事项向香港税务局提交事先裁定请求。 
 
APA 机制和税务调查 
 
DIPN 48 修订版规定，香港税务局将不对 APA 涉及的关联交易进行税务调查，除非有理由相信纳税人提供
信息遗漏或提供不正确的信息。此外，如果各方都同意 APA 有利于解决问题，则税务调查可以被推迟或中
止。 
 
罚则 
 
申请人需要注意的是，与 APA 申请有关的不合规的行为会面临相应的惩罚制度。不合规行为包括提供不正
确的信息，以及不履行香港税务条例中有关 APA 申请的义务等。 
 
我们的观察 
 
随着全球各国家/地区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政策日益严格的审核和调查，DIPN 48 修订版的出台对于香港纳
税人而言是一个有积极影响的进步。实际上，APA 对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方来说，都明确了涵盖期间关联
方交易的税务处理，从而提供了税务确定性，并大大降低了转让定价调整和双重征税的可能性。 
 
自 2012 年推出 APA 以来，香港仅达成了少量的双边 APA。在新的简化流程下，APA 的申请变得更加简单
和便捷，我们预计成功的 APA 案例数量将增加。同时，参考最近在中国内地的 APA 实践，我们注意到国
家税务总局也在努力推进 APA 申请并缩短谈判时间。因此，我们相信有意向申请香港与中国内地双边 APA
的纳税人会非常欢迎香港税务局提供的简化申请程序。 
 
根据 DIPN 48 修订版的规定，香港税务局需要确定跨国企业的整体价值链和香港实体在价值链中的贡献。
因此，我们建议纳税人应准备好讨论和披露转让定价模型和价值链利润分配有关的详细信息；同时，我们
预计香港税务局非常可能会拒绝接受只专注于香港实体的传统单边分析方法。 
 
这些变化回应了 OECD 指南/ BEPS 行动计划提出的透明化要求，并使争端解决机制更加有效。此次香港税
务局参考采用国际经验，进一步表明香港税务局正在寻求使香港 APA 机制与国际最佳实践保持一致。  



 
附录–总结 APA 申请流程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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